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清水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瑜珍             

訴訟代理人  薛秉鈞  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儉忠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地停字第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此觀行

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中

之第449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原裁定理由略以：抗告人不服相對人所為之113年10月11日

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雖已提起

訴願，然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抗告人

不服相對人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

稱原處分2）及113年11月14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下稱原處分3）部分，亦未經抗告人提起訴願及向訴願機

關申請停止原處分2、3之執行。又原處分1、2、3之執行究

有何情況急迫，非捨訴願機關而即時交由行政法院審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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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別情形，亦即有無訴願機關怠為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

駁，或不能期待訴願機關給予救濟之緊急必要情形，抗告人

並未釋明，故抗告人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

無異規避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應認抗告人之聲

請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原處分1、2、3均無一望即知之

顯然違法，聲請意旨稱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之主張，核

屬實體事項之爭議，而有待本案訴訟審理認定之。且原處分

1、2、3之執行結果，抗告人將受有無法營業收入，依客觀

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難謂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顯與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不符。抗告人所為

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法定要件未合，是其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對於原處分非但依法提起訴願，且亦有於訴願中聲請

停止執行，此有訴願聲明「二、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11日

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及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

00000000號，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應停止執行。」

可證。從而，原裁定内容所述顯然與事實相達。是以原裁定

理由認為原處分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對於事實有誤判之虞，

且依錯誤之事實所做出之裁定，顯有違誤。

　㈡本件園區遭斷水斷電，係於相對人當日派員到場時，方交付

抗告人收訖，是抗告人知悉時已為執行當日，此無異為急迫

之情事，恐訴願無法及時提供救濟，從而，向鈞院提起停止

執行，並非規避訴願程序，而欲逕為行政訴訟之聲請。原裁

定對此事實及期間之論斷，似有未洽。況行政訴訟法第116

條並未有應同時或先行向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始得依法向

法院提起之要件與規定，原裁定據此所為論斷，應有違誤。

　㈢本件有關合法露營場地前已經相對人111年9月19日核准在

案，抗告人均係依投資計劃內容營運並無變化，卻於2年後

遭相對人為完全相異之處分並立即命歇業，是關於原處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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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顯有重大疑義，應有充足之釋明，原裁定未予審究，自

嫌速斷：

　⒈「彰化縣社清水岩溫泉露營區」，其屬合法之露營場地亦為

相對人所核定。抗告人不過係0T營運該場地之廠商而已，而

抗告人先於110年10月25日起正式營運，其後並因「露營場

管理要點」之制定而向相對人申請辦理露營場登記作業，函

文中明確說明係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送審，其後相對人依法

審查後並於111年9月19日函覆認定，自111年迄今本件之露

營場營運內容均按此營運並無變化，何以於2年後相同之營

運行為僅因「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

箱、獨立衛浴等設備」而遭完全相反之認定。

　⒉「露營場管理要點」並未明文規範所謂之露營活動，而原處

分所憑交通部觀光署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

函之意見更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

正中，據此可證現行法規尚無此種規範，而交通部之函文之

解釋方向亦經否決。此種修法方式之結果，亦為相對人所明

知。

　⒊準此，有關抗告人是否經營合法之露營場，既有111年之前

處分在案，而相對人亦明知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

000號函之意見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

入修正中，其仍執意引用該函釋並作成完全相反之認定，並

逕予命抗告人歇業及斷水斷電處分，此前後矛盾之行政行

為，原裁定卻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㈣參照106年立法院之修正案可證，露營業原非發展觀光條例

之適用範疇，從而在法規無明確規定下，相對人所為之原處

分，顯有違法：

　  按106年發展觀光條例之修正草案，應可得知現行之發展觀

光條例並未對於露營場有所規範，是立法院始針對未規範之

「露營場」提出上述修正草案，將露營場納入法規規範之範

圍。然查，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之條文並未增加露營地等字，

亦即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仍未對於露營場有任何規範，露營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主要仍是以「露營場管理要點」規範之，惟該要點亦未規範

露營場需進行旅館業登記，是以目前法規對於露營場之規範

仍為空白，需待日後法規規範填補該空白之部分。而如今相

對人卻企圖以無規範露營場之法規要求本案園區需旅館業登

記合法性顯有疑義，應予暫停執行。

　㈤有關露營之經營，實際上於現行法規體系中是闕漏的，此種

未有法律限制之狀態，是新型態業種發展使然並非是抗告人

之責任。且抗告人亦已善盡遵循法規之責任並獲得合法經營

之認定。從而，原處分以單一函文之意見在無法規明文下作

成對抗告人之不利處分，無非係欲掩蓋法規規範不全之政策

錯誤，然既然「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以提供備品、床、床

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排除露營活動

之明文規範，原處分之判斷，顯有達誤。

　㈥關於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之裁定：

　⒈查本件園區係為0T契約，而簽約時即有規定營運期間，該契

約之年限為固定，是若無法營業會牽涉到履約年限亦無法恢

復之情形，該情形應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⒉再者，本件園區之名譽、商譽及顧客信賴等，皆為本案園區

經營所慢慢累積，如今卻因為該合法性有疑義之處分，使得

本件園區應立即歇業，並遭斷水斷電，顧客之信賴及名譽皆

會受到極大程度之影響，且該影響絕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⒊又縱使營運之損失於概念上似無不得賠償，但其金額過鉅

時，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

支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

果是否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

　㈦「露營場管理要點」非屬「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法規僅為

交通部自訂之行政規則，交通部亦認露營場與旅館分屬不同

營業類型，「發展觀光條例」迄今仍尚未對露營有所規範

下，原處分逕以「發展觀光條例」為法源依據，侵害人民營

業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處分因欠缺法規授權，自屬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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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本案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且位於合法露營場地，抗

告人更早有依法申請露營場登記，相對人所稱（交法字第00

00000000號），據悉並未經目的事業機關核准，並非合法露

營場地。然本案係經相對人核准並簽訂有投資契約，相對人

若認有法令變更需要，當可依據本案契約第18.2.1條「除不

可抗力外，因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致對乙方營運之執

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

者」為調整，其捨投資契约之約定，而為不當之違法處分等

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自程序面以觀，抗告人並無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向原裁定

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之理由，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受處分人聲請暫停止執行，必須具備情況急迫，且由訴願機

關給予即時救濟已無從期待，非經法院裁定難以救濟之情

況，始有逕由法院給予暫時權利保護之必要，否則應認欠缺

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而予以駁回。

　⒉縱抗告人曾於原處分之訴願程序中提及停止執行，然細譯該

停止執行之論述，僅略以原處分1、處分2應停止執行云云，

非但未有釋明原處分將遭致何等難以回覆之損害，亦未釋明

有何等權利保護之急迫性，此亦為原裁定法院之裁定所明

揭。

　⒊是抗告人逕向原審為暫停行政執行之聲請，非但已違反訴願

法第93條第2項之規定，更恐虛以權利保護之名，架空行政

執行之實質效用。

  ㈡自實體面以言，相對人作成之原處分1、2、3依法有據、於

理無違，均屬合法，原裁定論斷並無違誤：

　  經查，相對人於抗告人經營之清水那方官方網站搜尋採證，

發現抗告人擅自營業房間數26間豪華露營帳房，並於其內提

供住宿設施與備品，如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

獨立衛浴等設備供旅客使用，且網站所刊登之住宿資訊，係

以日為單位標示4,600元至14,000元不等之價格，供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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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選擇日期訂房住宿，顯然存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

第1項及第55條第5項之明確事實，相對人經查證後依法作成

相關處分，顯無抗告人所稱合法性之疑義，原裁定之論斷並

無違誤。

　㈢原處分1、2、3之執行，並無「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情

形，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原處分之作成，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8項及行政執行

法第27條、第28條等規定所為，目的係為保障公共安全、維

護旅客權益，於法核無違誤，應無「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之虞。 

　⒉退步言之，假設原處分1、2、3均不合法（假設語氣非自

認），抗告人所受之損失，均為金錢可填補之損害，並無不

得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人所稱OT契約之履約年限無法恢復

等，亦僅涉及契約履行之利益，仍屬金錢之損害性質，亦無

任何金額過鉅難以彌補之可能。職故，抗告人就原處分聲請

停止執行，顯未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抗告人之主張應屬無

據。

　㈣有關抗告人就後續處分（或後續程序）之進行而在本件行政

爭訟程序確定前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云云，應屬無稽。細繹行

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可知，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應以有行

政處分存在為前提，故若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即不符上開法

條規定之執行要件，聲請要如何停止執行亦屬問題，抗告人

向原審針對相對人後續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後續程序），聲

請停止執行，顯係對尚未存在之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

行，自與停止執行應以行政處分為標的之要件不符。　　

五、本院查：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5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時，得選擇下

列3種法律效果：1.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2.停止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3.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續行程序。其中停

止原處分之效力，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例如所確

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定停止時，即不生確認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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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力。是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定「行政處分停止執

行」制度，並非單純限於「下命處分強制執行」之停止，兼

及「行政處分效力之暫時遮斷停止」。因此形成處分及確認

處分，亦有停止執行制度之適用。

　㈡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分別規定於訴願法

第93條第2項、第3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其規定內

容依序為：「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

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

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

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

行。」「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及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

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

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

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

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

政救濟而停止執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之合法

性顯有疑義（此情形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未明文規

定），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

事者，而其情況急迫，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

救濟之情形，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

請，於其針對該處分提起本案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

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

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

難於回復之損害。而所謂「情況急迫」，則指原處分或決定

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

字第66號裁定參照)。　

　㈢本件抗告人於訴願程序業就原處分1、2依訴願法第93條第2

項規定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書可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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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31頁)，是原裁定未審酌上情，即以抗告人或未向訴

願機關提起訴願或未申請停止執行，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

必要，欠缺保護之必要，固有未洽，惟其駁回抗告人本件聲

請之結論則無二致（詳後述），仍應予維持。

  ㈣訴願法第93條第3項、第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分別

將「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及「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列為「得停止執行」及「不得停止執行」之態樣，

以符合停止執行制度，原則上係對獲得撤銷訴訟勝訴判決確

定之受處分人或訴願人，提供有效法律保護之基本精神。從

而，行政法院於審查停止執行之聲請時，依即時可得調查之

事證判斷，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勝訴（即行政處分之合

法性顯有疑義），即得裁定停止執行；惟如聲請人之本案訴

訟顯會敗訴（法律上顯無理由），則應駁回其聲請；至如聲

請人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則應審究原處

分之執行是否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以及

停止執行對公益有無重大影響等要件決定之。

　㈤經查，抗告意旨所指原審未審究露營場前經相對人核准設立

在案，卻嗣後命歇業，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等節，惟原處

分是否適法，仍有待原處分適法性之本案審理為終局判斷，

依現有事證，尚無法在本件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序中，僅憑抗

告人上開事實之主張及理由，就足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

有疑義。抗告意旨又以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

停止執行等節，查原處分課予抗告人罰鍰、命歇業及執行停

止供水、供電之處分，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非不得

以金錢賠償回復，至抗告意旨所指商譽、顧客信賴等難以回

復一節，屬抗告人主觀認知，即亦非不得以金錢賠償或回

復。再者，抗告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何以本件原處分之

執行將造成難以金錢估量填補損害之回復困難情形，依上開

說明，自不符上揭「難於回復之損害」要件。

　㈥綜上所述，抗告人本件聲請，核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

項、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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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據此駁回抗告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結論並無不合。抗告意

旨仍執前詞，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停止原處分及後續處分之執

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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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清水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瑜珍              
訴訟代理人  薛秉鈞  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儉忠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地停字第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中之第449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原裁定理由略以：抗告人不服相對人所為之113年10月11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雖已提起訴願，然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抗告人不服相對人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2）及113年11月14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3）部分，亦未經抗告人提起訴願及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2、3之執行。又原處分1、2、3之執行究有何情況急迫，非捨訴願機關而即時交由行政法院審查不可之特別情形，亦即有無訴願機關怠為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或不能期待訴願機關給予救濟之緊急必要情形，抗告人並未釋明，故抗告人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應認抗告人之聲請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原處分1、2、3均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聲請意旨稱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之主張，核屬實體事項之爭議，而有待本案訴訟審理認定之。且原處分1、2、3之執行結果，抗告人將受有無法營業收入，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難謂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顯與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不符。抗告人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法定要件未合，是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對於原處分非但依法提起訴願，且亦有於訴願中聲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聲明「二、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11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及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應停止執行。」可證。從而，原裁定内容所述顯然與事實相達。是以原裁定理由認為原處分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對於事實有誤判之虞，且依錯誤之事實所做出之裁定，顯有違誤。
　㈡本件園區遭斷水斷電，係於相對人當日派員到場時，方交付抗告人收訖，是抗告人知悉時已為執行當日，此無異為急迫之情事，恐訴願無法及時提供救濟，從而，向鈞院提起停止執行，並非規避訴願程序，而欲逕為行政訴訟之聲請。原裁定對此事實及期間之論斷，似有未洽。況行政訴訟法第116條並未有應同時或先行向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始得依法向法院提起之要件與規定，原裁定據此所為論斷，應有違誤。
　㈢本件有關合法露營場地前已經相對人111年9月19日核准在案，抗告人均係依投資計劃內容營運並無變化，卻於2年後遭相對人為完全相異之處分並立即命歇業，是關於原處分合法性顯有重大疑義，應有充足之釋明，原裁定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⒈「彰化縣社清水岩溫泉露營區」，其屬合法之露營場地亦為相對人所核定。抗告人不過係0T營運該場地之廠商而已，而抗告人先於110年10月25日起正式營運，其後並因「露營場管理要點」之制定而向相對人申請辦理露營場登記作業，函文中明確說明係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送審，其後相對人依法審查後並於111年9月19日函覆認定，自111年迄今本件之露營場營運內容均按此營運並無變化，何以於2年後相同之營運行為僅因「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而遭完全相反之認定。
　⒉「露營場管理要點」並未明文規範所謂之露營活動，而原處分所憑交通部觀光署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意見更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正中，據此可證現行法規尚無此種規範，而交通部之函文之解釋方向亦經否決。此種修法方式之結果，亦為相對人所明知。
　⒊準此，有關抗告人是否經營合法之露營場，既有111年之前處分在案，而相對人亦明知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意見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正中，其仍執意引用該函釋並作成完全相反之認定，並逕予命抗告人歇業及斷水斷電處分，此前後矛盾之行政行為，原裁定卻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㈣參照106年立法院之修正案可證，露營業原非發展觀光條例之適用範疇，從而在法規無明確規定下，相對人所為之原處分，顯有違法：
　  按106年發展觀光條例之修正草案，應可得知現行之發展觀光條例並未對於露營場有所規範，是立法院始針對未規範之「露營場」提出上述修正草案，將露營場納入法規規範之範圍。然查，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之條文並未增加露營地等字，亦即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仍未對於露營場有任何規範，露營場主要仍是以「露營場管理要點」規範之，惟該要點亦未規範露營場需進行旅館業登記，是以目前法規對於露營場之規範仍為空白，需待日後法規規範填補該空白之部分。而如今相對人卻企圖以無規範露營場之法規要求本案園區需旅館業登記合法性顯有疑義，應予暫停執行。
　㈤有關露營之經營，實際上於現行法規體系中是闕漏的，此種未有法律限制之狀態，是新型態業種發展使然並非是抗告人之責任。且抗告人亦已善盡遵循法規之責任並獲得合法經營之認定。從而，原處分以單一函文之意見在無法規明文下作成對抗告人之不利處分，無非係欲掩蓋法規規範不全之政策錯誤，然既然「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以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排除露營活動之明文規範，原處分之判斷，顯有達誤。
　㈥關於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之裁定：
　⒈查本件園區係為0T契約，而簽約時即有規定營運期間，該契約之年限為固定，是若無法營業會牽涉到履約年限亦無法恢復之情形，該情形應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⒉再者，本件園區之名譽、商譽及顧客信賴等，皆為本案園區經營所慢慢累積，如今卻因為該合法性有疑義之處分，使得本件園區應立即歇業，並遭斷水斷電，顧客之信賴及名譽皆會受到極大程度之影響，且該影響絕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⒊又縱使營運之損失於概念上似無不得賠償，但其金額過鉅時，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是否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
　㈦「露營場管理要點」非屬「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法規僅為交通部自訂之行政規則，交通部亦認露營場與旅館分屬不同營業類型，「發展觀光條例」迄今仍尚未對露營有所規範下，原處分逕以「發展觀光條例」為法源依據，侵害人民營業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處分因欠缺法規授權，自屬違法。
　㈧本案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且位於合法露營場地，抗告人更早有依法申請露營場登記，相對人所稱（交法字第0000000000號），據悉並未經目的事業機關核准，並非合法露營場地。然本案係經相對人核准並簽訂有投資契約，相對人若認有法令變更需要，當可依據本案契約第18.2.1條「除不可抗力外，因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致對乙方營運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為調整，其捨投資契约之約定，而為不當之違法處分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自程序面以觀，抗告人並無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向原裁定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之理由，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受處分人聲請暫停止執行，必須具備情況急迫，且由訴願機關給予即時救濟已無從期待，非經法院裁定難以救濟之情況，始有逕由法院給予暫時權利保護之必要，否則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而予以駁回。
　⒉縱抗告人曾於原處分之訴願程序中提及停止執行，然細譯該停止執行之論述，僅略以原處分1、處分2應停止執行云云，非但未有釋明原處分將遭致何等難以回覆之損害，亦未釋明有何等權利保護之急迫性，此亦為原裁定法院之裁定所明揭。
　⒊是抗告人逕向原審為暫停行政執行之聲請，非但已違反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之規定，更恐虛以權利保護之名，架空行政執行之實質效用。
  ㈡自實體面以言，相對人作成之原處分1、2、3依法有據、於理無違，均屬合法，原裁定論斷並無違誤：
　  經查，相對人於抗告人經營之清水那方官方網站搜尋採證，發現抗告人擅自營業房間數26間豪華露營帳房，並於其內提供住宿設施與備品，如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供旅客使用，且網站所刊登之住宿資訊，係以日為單位標示4,600元至14,000元不等之價格，供不特定旅客選擇日期訂房住宿，顯然存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及第55條第5項之明確事實，相對人經查證後依法作成相關處分，顯無抗告人所稱合法性之疑義，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㈢原處分1、2、3之執行，並無「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情形，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原處分之作成，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8項及行政執行法第27條、第28條等規定所為，目的係為保障公共安全、維護旅客權益，於法核無違誤，應無「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之虞。 
　⒉退步言之，假設原處分1、2、3均不合法（假設語氣非自認），抗告人所受之損失，均為金錢可填補之損害，並無不得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人所稱OT契約之履約年限無法恢復等，亦僅涉及契約履行之利益，仍屬金錢之損害性質，亦無任何金額過鉅難以彌補之可能。職故，抗告人就原處分聲請停止執行，顯未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抗告人之主張應屬無據。
　㈣有關抗告人就後續處分（或後續程序）之進行而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云云，應屬無稽。細繹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可知，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應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故若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即不符上開法條規定之執行要件，聲請要如何停止執行亦屬問題，抗告人向原審針對相對人後續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後續程序），聲請停止執行，顯係對尚未存在之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與停止執行應以行政處分為標的之要件不符。　　
五、本院查：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5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時，得選擇下列3種法律效果：1.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2.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3.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續行程序。其中停止原處分之效力，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例如所確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定停止時，即不生確認或形成效力。是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定「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制度，並非單純限於「下命處分強制執行」之停止，兼及「行政處分效力之暫時遮斷停止」。因此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亦有停止執行制度之適用。
　㈡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分別規定於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其規定內容依序為：「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及「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此情形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未明文規定），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而其情況急迫，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情形，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於其針對該處分提起本案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而所謂「情況急迫」，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66號裁定參照)。　
　㈢本件抗告人於訴願程序業就原處分1、2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書可稽(本院卷第31頁)，是原裁定未審酌上情，即以抗告人或未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或未申請停止執行，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欠缺保護之必要，固有未洽，惟其駁回抗告人本件聲請之結論則無二致（詳後述），仍應予維持。
  ㈣訴願法第93條第3項、第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分別將「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及「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列為「得停止執行」及「不得停止執行」之態樣，以符合停止執行制度，原則上係對獲得撤銷訴訟勝訴判決確定之受處分人或訴願人，提供有效法律保護之基本精神。從而，行政法院於審查停止執行之聲請時，依即時可得調查之事證判斷，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勝訴（即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即得裁定停止執行；惟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敗訴（法律上顯無理由），則應駁回其聲請；至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則應審究原處分之執行是否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以及停止執行對公益有無重大影響等要件決定之。
　㈤經查，抗告意旨所指原審未審究露營場前經相對人核准設立在案，卻嗣後命歇業，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等節，惟原處分是否適法，仍有待原處分適法性之本案審理為終局判斷，依現有事證，尚無法在本件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序中，僅憑抗告人上開事實之主張及理由，就足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抗告意旨又以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等節，查原處分課予抗告人罰鍰、命歇業及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處分，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回復，至抗告意旨所指商譽、顧客信賴等難以回復一節，屬抗告人主觀認知，即亦非不得以金錢賠償或回復。再者，抗告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何以本件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難以金錢估量填補損害之回復困難情形，依上開說明，自不符上揭「難於回復之損害」要件。
　㈥綜上所述，抗告人本件聲請，核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原審據此駁回抗告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結論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停止原處分及後續處分之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清水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瑜珍              

訴訟代理人  薛秉鈞  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儉忠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地停字第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此觀行

    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中

    之第449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原裁定理由略以：抗告人不服相對人所為之113年10月11日

    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雖已提起

    訴願，然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抗告人

    不服相對人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

    稱原處分2）及113年11月14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下稱原處分3）部分，亦未經抗告人提起訴願及向訴願機

    關申請停止原處分2、3之執行。又原處分1、2、3之執行究

    有何情況急迫，非捨訴願機關而即時交由行政法院審查不可

    之特別情形，亦即有無訴願機關怠為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

    駁，或不能期待訴願機關給予救濟之緊急必要情形，抗告人

    並未釋明，故抗告人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

    無異規避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應認抗告人之聲

    請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原處分1、2、3均無一望即知之

    顯然違法，聲請意旨稱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之主張，核

    屬實體事項之爭議，而有待本案訴訟審理認定之。且原處分

    1、2、3之執行結果，抗告人將受有無法營業收入，依客觀

    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難謂將發生難

    於回復之損害，顯與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不符。抗告人所為

    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法定要件未合，是其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對於原處分非但依法提起訴願，且亦有於訴願中聲請

    停止執行，此有訴願聲明「二、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11日

    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及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

    00000000號，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應停止執行。」

    可證。從而，原裁定内容所述顯然與事實相達。是以原裁定

    理由認為原處分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對於事實有誤判之虞，

    且依錯誤之事實所做出之裁定，顯有違誤。

　㈡本件園區遭斷水斷電，係於相對人當日派員到場時，方交付

    抗告人收訖，是抗告人知悉時已為執行當日，此無異為急迫

    之情事，恐訴願無法及時提供救濟，從而，向鈞院提起停止

    執行，並非規避訴願程序，而欲逕為行政訴訟之聲請。原裁

    定對此事實及期間之論斷，似有未洽。況行政訴訟法第116

    條並未有應同時或先行向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始得依法向

    法院提起之要件與規定，原裁定據此所為論斷，應有違誤。

　㈢本件有關合法露營場地前已經相對人111年9月19日核准在案

    ，抗告人均係依投資計劃內容營運並無變化，卻於2年後遭

    相對人為完全相異之處分並立即命歇業，是關於原處分合法

    性顯有重大疑義，應有充足之釋明，原裁定未予審究，自嫌

    速斷：

　⒈「彰化縣社清水岩溫泉露營區」，其屬合法之露營場地亦為

    相對人所核定。抗告人不過係0T營運該場地之廠商而已，而

    抗告人先於110年10月25日起正式營運，其後並因「露營場

    管理要點」之制定而向相對人申請辦理露營場登記作業，函

    文中明確說明係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送審，其後相對人依法

    審查後並於111年9月19日函覆認定，自111年迄今本件之露

    營場營運內容均按此營運並無變化，何以於2年後相同之營

    運行為僅因「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

    、獨立衛浴等設備」而遭完全相反之認定。

　⒉「露營場管理要點」並未明文規範所謂之露營活動，而原處

    分所憑交通部觀光署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

    函之意見更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

    正中，據此可證現行法規尚無此種規範，而交通部之函文之

    解釋方向亦經否決。此種修法方式之結果，亦為相對人所明

    知。

　⒊準此，有關抗告人是否經營合法之露營場，既有111年之前處

    分在案，而相對人亦明知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

    0號函之意見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

    修正中，其仍執意引用該函釋並作成完全相反之認定，並逕

    予命抗告人歇業及斷水斷電處分，此前後矛盾之行政行為，

    原裁定卻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㈣參照106年立法院之修正案可證，露營業原非發展觀光條例之

    適用範疇，從而在法規無明確規定下，相對人所為之原處分

    ，顯有違法：

　  按106年發展觀光條例之修正草案，應可得知現行之發展觀

    光條例並未對於露營場有所規範，是立法院始針對未規範之

    「露營場」提出上述修正草案，將露營場納入法規規範之範

    圍。然查，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之條文並未增加露營地等字，

    亦即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仍未對於露營場有任何規範，露營場

    主要仍是以「露營場管理要點」規範之，惟該要點亦未規範

    露營場需進行旅館業登記，是以目前法規對於露營場之規範

    仍為空白，需待日後法規規範填補該空白之部分。而如今相

    對人卻企圖以無規範露營場之法規要求本案園區需旅館業登

    記合法性顯有疑義，應予暫停執行。

　㈤有關露營之經營，實際上於現行法規體系中是闕漏的，此種

    未有法律限制之狀態，是新型態業種發展使然並非是抗告人

    之責任。且抗告人亦已善盡遵循法規之責任並獲得合法經營

    之認定。從而，原處分以單一函文之意見在無法規明文下作

    成對抗告人之不利處分，無非係欲掩蓋法規規範不全之政策

    錯誤，然既然「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以提供備品、床、床

    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排除露營活動

    之明文規範，原處分之判斷，顯有達誤。

　㈥關於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之裁定：

　⒈查本件園區係為0T契約，而簽約時即有規定營運期間，該契

    約之年限為固定，是若無法營業會牽涉到履約年限亦無法恢

    復之情形，該情形應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⒉再者，本件園區之名譽、商譽及顧客信賴等，皆為本案園區

    經營所慢慢累積，如今卻因為該合法性有疑義之處分，使得

    本件園區應立即歇業，並遭斷水斷電，顧客之信賴及名譽皆

    會受到極大程度之影響，且該影響絕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⒊又縱使營運之損失於概念上似無不得賠償，但其金額過鉅時

    ，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

    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

    是否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

　㈦「露營場管理要點」非屬「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法規僅為

    交通部自訂之行政規則，交通部亦認露營場與旅館分屬不同

    營業類型，「發展觀光條例」迄今仍尚未對露營有所規範下

    ，原處分逕以「發展觀光條例」為法源依據，侵害人民營業

    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處分因欠缺法規授權，自屬違法

    。

　㈧本案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且位於合法露營場地，抗

    告人更早有依法申請露營場登記，相對人所稱（交法字第00

    00000000號），據悉並未經目的事業機關核准，並非合法露

    營場地。然本案係經相對人核准並簽訂有投資契約，相對人

    若認有法令變更需要，當可依據本案契約第18.2.1條「除不

    可抗力外，因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致對乙方營運之執行

    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

    」為調整，其捨投資契约之約定，而為不當之違法處分等語

    。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自程序面以觀，抗告人並無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向原裁定法

    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之理由，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受處分人聲請暫停止執行，必須具備情況急迫，且由訴願機

    關給予即時救濟已無從期待，非經法院裁定難以救濟之情況

    ，始有逕由法院給予暫時權利保護之必要，否則應認欠缺權

    利保護之必要性而予以駁回。

　⒉縱抗告人曾於原處分之訴願程序中提及停止執行，然細譯該

    停止執行之論述，僅略以原處分1、處分2應停止執行云云，

    非但未有釋明原處分將遭致何等難以回覆之損害，亦未釋明

    有何等權利保護之急迫性，此亦為原裁定法院之裁定所明揭

    。

　⒊是抗告人逕向原審為暫停行政執行之聲請，非但已違反訴願

    法第93條第2項之規定，更恐虛以權利保護之名，架空行政

    執行之實質效用。

  ㈡自實體面以言，相對人作成之原處分1、2、3依法有據、於理

    無違，均屬合法，原裁定論斷並無違誤：

　  經查，相對人於抗告人經營之清水那方官方網站搜尋採證，

    發現抗告人擅自營業房間數26間豪華露營帳房，並於其內提

    供住宿設施與備品，如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

    獨立衛浴等設備供旅客使用，且網站所刊登之住宿資訊，係

    以日為單位標示4,600元至14,000元不等之價格，供不特定

    旅客選擇日期訂房住宿，顯然存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

    第1項及第55條第5項之明確事實，相對人經查證後依法作成

    相關處分，顯無抗告人所稱合法性之疑義，原裁定之論斷並

    無違誤。

　㈢原處分1、2、3之執行，並無「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情形

    ，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原處分之作成，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8項及行政執行法

    第27條、第28條等規定所為，目的係為保障公共安全、維護

    旅客權益，於法核無違誤，應無「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之

    虞。 

　⒉退步言之，假設原處分1、2、3均不合法（假設語氣非自認）

    ，抗告人所受之損失，均為金錢可填補之損害，並無不得回

    復之損害。至於抗告人所稱OT契約之履約年限無法恢復等，

    亦僅涉及契約履行之利益，仍屬金錢之損害性質，亦無任何

    金額過鉅難以彌補之可能。職故，抗告人就原處分聲請停止

    執行，顯未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抗告人之主張應屬無據。

　㈣有關抗告人就後續處分（或後續程序）之進行而在本件行政

    爭訟程序確定前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云云，應屬無稽。細繹行

    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可知，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應以有行

    政處分存在為前提，故若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即不符上開法

    條規定之執行要件，聲請要如何停止執行亦屬問題，抗告人

    向原審針對相對人後續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後續程序），聲

    請停止執行，顯係對尚未存在之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

    ，自與停止執行應以行政處分為標的之要件不符。　　

五、本院查：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5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時，得選擇下

    列3種法律效果：1.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2.停止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3.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續行程序。其中停

    止原處分之效力，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例如所確

    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定停止時，即不生確認或形

    成效力。是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定「行政處分停止執

    行」制度，並非單純限於「下命處分強制執行」之停止，兼

    及「行政處分效力之暫時遮斷停止」。因此形成處分及確認

    處分，亦有停止執行制度之適用。

　㈡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分別規定於訴願法

    第93條第2項、第3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其規定內

    容依序為：「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

    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

    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

    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

    。」「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及「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

    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

    限。」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

    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

    濟而停止執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

    有疑義（此情形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未明文規定），

    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而其情況急迫，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

    情形，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於其

    針對該處分提起本案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

    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

    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

    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而言，至當

    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

    損害。而所謂「情況急迫」，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

    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66號裁

    定參照)。　

　㈢本件抗告人於訴願程序業就原處分1、2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

    規定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書可稽(本院

    卷第31頁)，是原裁定未審酌上情，即以抗告人或未向訴願

    機關提起訴願或未申請停止執行，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

    要，欠缺保護之必要，固有未洽，惟其駁回抗告人本件聲請

    之結論則無二致（詳後述），仍應予維持。

  ㈣訴願法第93條第3項、第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分別

    將「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及「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列為「得停止執行」及「不得停止執行」之態樣，

    以符合停止執行制度，原則上係對獲得撤銷訴訟勝訴判決確

    定之受處分人或訴願人，提供有效法律保護之基本精神。從

    而，行政法院於審查停止執行之聲請時，依即時可得調查之

    事證判斷，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勝訴（即行政處分之合

    法性顯有疑義），即得裁定停止執行；惟如聲請人之本案訴

    訟顯會敗訴（法律上顯無理由），則應駁回其聲請；至如聲

    請人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則應審究原處

    分之執行是否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以及

    停止執行對公益有無重大影響等要件決定之。

　㈤經查，抗告意旨所指原審未審究露營場前經相對人核准設立

    在案，卻嗣後命歇業，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等節，惟原處

    分是否適法，仍有待原處分適法性之本案審理為終局判斷，

    依現有事證，尚無法在本件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序中，僅憑抗

    告人上開事實之主張及理由，就足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

    有疑義。抗告意旨又以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

    停止執行等節，查原處分課予抗告人罰鍰、命歇業及執行停

    止供水、供電之處分，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非不得

    以金錢賠償回復，至抗告意旨所指商譽、顧客信賴等難以回

    復一節，屬抗告人主觀認知，即亦非不得以金錢賠償或回復

    。再者，抗告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何以本件原處分之執

    行將造成難以金錢估量填補損害之回復困難情形，依上開說

    明，自不符上揭「難於回復之損害」要件。

　㈥綜上所述，抗告人本件聲請，核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

    項、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原

    審據此駁回抗告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結論並無不合。抗告意

    旨仍執前詞，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停止原處分及後續處分之執

    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抗字第1號

抗  告  人  清水匯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瑜珍              

訴訟代理人  薛秉鈞  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縣政府                                

代  表  人  王惠美              

訴訟代理人  楊哲瑋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黃儉忠  律師

複 代理 人  周聖諺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3年度地停字第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72條第3項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中之第449條第1項規定自明。

二、原裁定理由略以：抗告人不服相對人所為之113年10月11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1），雖已提起訴願，然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抗告人不服相對人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2）及113年11月14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3）部分，亦未經抗告人提起訴願及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2、3之執行。又原處分1、2、3之執行究有何情況急迫，非捨訴願機關而即時交由行政法院審查不可之特別情形，亦即有無訴願機關怠為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或不能期待訴願機關給予救濟之緊急必要情形，抗告人並未釋明，故抗告人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應認抗告人之聲請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又原處分1、2、3均無一望即知之顯然違法，聲請意旨稱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之主張，核屬實體事項之爭議，而有待本案訴訟審理認定之。且原處分1、2、3之執行結果，抗告人將受有無法營業收入，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難謂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顯與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不符。抗告人所為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法定要件未合，是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對於原處分非但依法提起訴願，且亦有於訴願中聲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聲明「二、彰化縣政府113年10月11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及113年11月5日府城觀管字第0000000000號，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應停止執行。」可證。從而，原裁定内容所述顯然與事實相達。是以原裁定理由認為原處分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對於事實有誤判之虞，且依錯誤之事實所做出之裁定，顯有違誤。

　㈡本件園區遭斷水斷電，係於相對人當日派員到場時，方交付抗告人收訖，是抗告人知悉時已為執行當日，此無異為急迫之情事，恐訴願無法及時提供救濟，從而，向鈞院提起停止執行，並非規避訴願程序，而欲逕為行政訴訟之聲請。原裁定對此事實及期間之論斷，似有未洽。況行政訴訟法第116條並未有應同時或先行向訴願機關聲請停止執行始得依法向法院提起之要件與規定，原裁定據此所為論斷，應有違誤。

　㈢本件有關合法露營場地前已經相對人111年9月19日核准在案，抗告人均係依投資計劃內容營運並無變化，卻於2年後遭相對人為完全相異之處分並立即命歇業，是關於原處分合法性顯有重大疑義，應有充足之釋明，原裁定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⒈「彰化縣社清水岩溫泉露營區」，其屬合法之露營場地亦為相對人所核定。抗告人不過係0T營運該場地之廠商而已，而抗告人先於110年10月25日起正式營運，其後並因「露營場管理要點」之制定而向相對人申請辦理露營場登記作業，函文中明確說明係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送審，其後相對人依法審查後並於111年9月19日函覆認定，自111年迄今本件之露營場營運內容均按此營運並無變化，何以於2年後相同之營運行為僅因「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而遭完全相反之認定。

　⒉「露營場管理要點」並未明文規範所謂之露營活動，而原處分所憑交通部觀光署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意見更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正中，據此可證現行法規尚無此種規範，而交通部之函文之解釋方向亦經否決。此種修法方式之結果，亦為相對人所明知。

　⒊準此，有關抗告人是否經營合法之露營場，既有111年之前處分在案，而相對人亦明知112年12月21日觀景字第0000000000號函之意見於113年1月18日交通部修法會議中經否決納入修正中，其仍執意引用該函釋並作成完全相反之認定，並逕予命抗告人歇業及斷水斷電處分，此前後矛盾之行政行為，原裁定卻未予審究，自嫌速斷。

　㈣參照106年立法院之修正案可證，露營業原非發展觀光條例之適用範疇，從而在法規無明確規定下，相對人所為之原處分，顯有違法：

　  按106年發展觀光條例之修正草案，應可得知現行之發展觀光條例並未對於露營場有所規範，是立法院始針對未規範之「露營場」提出上述修正草案，將露營場納入法規規範之範圍。然查，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之條文並未增加露營地等字，亦即目前發展觀光條例仍未對於露營場有任何規範，露營場主要仍是以「露營場管理要點」規範之，惟該要點亦未規範露營場需進行旅館業登記，是以目前法規對於露營場之規範仍為空白，需待日後法規規範填補該空白之部分。而如今相對人卻企圖以無規範露營場之法規要求本案園區需旅館業登記合法性顯有疑義，應予暫停執行。

　㈤有關露營之經營，實際上於現行法規體系中是闕漏的，此種未有法律限制之狀態，是新型態業種發展使然並非是抗告人之責任。且抗告人亦已善盡遵循法規之責任並獲得合法經營之認定。從而，原處分以單一函文之意見在無法規明文下作成對抗告人之不利處分，無非係欲掩蓋法規規範不全之政策錯誤，然既然「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以提供備品、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排除露營活動之明文規範，原處分之判斷，顯有達誤。

　㈥關於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之裁定：

　⒈查本件園區係為0T契約，而簽約時即有規定營運期間，該契約之年限為固定，是若無法營業會牽涉到履約年限亦無法恢復之情形，該情形應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⒉再者，本件園區之名譽、商譽及顧客信賴等，皆為本案園區經營所慢慢累積，如今卻因為該合法性有疑義之處分，使得本件園區應立即歇業，並遭斷水斷電，顧客之信賴及名譽皆會受到極大程度之影響，且該影響絕非金錢得以填補之。

　⒊又縱使營運之損失於概念上似無不得賠償，但其金額過鉅時，或者計算有困難時，為了避免將來國家負擔過重的金錢支出或延伸出耗費社會資源的不必要爭訟，仍應考慮此等後果是否有必要列為「難以回復損害」之範圍。

　㈦「露營場管理要點」非屬「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法規僅為交通部自訂之行政規則，交通部亦認露營場與旅館分屬不同營業類型，「發展觀光條例」迄今仍尚未對露營有所規範下，原處分逕以「發展觀光條例」為法源依據，侵害人民營業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處分因欠缺法規授權，自屬違法。

　㈧本案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且位於合法露營場地，抗告人更早有依法申請露營場登記，相對人所稱（交法字第0000000000號），據悉並未經目的事業機關核准，並非合法露營場地。然本案係經相對人核准並簽訂有投資契約，相對人若認有法令變更需要，當可依據本案契約第18.2.1條「除不可抗力外，因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致對乙方營運之執行或財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為調整，其捨投資契约之約定，而為不當之違法處分等語。

四、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㈠自程序面以觀，抗告人並無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向原裁定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之理由，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受處分人聲請暫停止執行，必須具備情況急迫，且由訴願機關給予即時救濟已無從期待，非經法院裁定難以救濟之情況，始有逕由法院給予暫時權利保護之必要，否則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性而予以駁回。

　⒉縱抗告人曾於原處分之訴願程序中提及停止執行，然細譯該停止執行之論述，僅略以原處分1、處分2應停止執行云云，非但未有釋明原處分將遭致何等難以回覆之損害，亦未釋明有何等權利保護之急迫性，此亦為原裁定法院之裁定所明揭。

　⒊是抗告人逕向原審為暫停行政執行之聲請，非但已違反訴願法第93條第2項之規定，更恐虛以權利保護之名，架空行政執行之實質效用。

  ㈡自實體面以言，相對人作成之原處分1、2、3依法有據、於理無違，均屬合法，原裁定論斷並無違誤：

　  經查，相對人於抗告人經營之清水那方官方網站搜尋採證，發現抗告人擅自營業房間數26間豪華露營帳房，並於其內提供住宿設施與備品，如床、床墊、寢具、冷暖氣機、冰箱、獨立衛浴等設備供旅客使用，且網站所刊登之住宿資訊，係以日為單位標示4,600元至14,000元不等之價格，供不特定旅客選擇日期訂房住宿，顯然存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及第55條第5項之明確事實，相對人經查證後依法作成相關處分，顯無抗告人所稱合法性之疑義，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㈢原處分1、2、3之執行，並無「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情形，原裁定之論斷並無違誤：

　⒈原處分之作成，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8項及行政執行法第27條、第28條等規定所為，目的係為保障公共安全、維護旅客權益，於法核無違誤，應無「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之虞。 

　⒉退步言之，假設原處分1、2、3均不合法（假設語氣非自認），抗告人所受之損失，均為金錢可填補之損害，並無不得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人所稱OT契約之履約年限無法恢復等，亦僅涉及契約履行之利益，仍屬金錢之損害性質，亦無任何金額過鉅難以彌補之可能。職故，抗告人就原處分聲請停止執行，顯未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抗告人之主張應屬無據。

　㈣有關抗告人就後續處分（或後續程序）之進行而在本件行政爭訟程序確定前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云云，應屬無稽。細繹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可知，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應以有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故若無行政處分之存在，即不符上開法條規定之執行要件，聲請要如何停止執行亦屬問題，抗告人向原審針對相對人後續所為之行政處分（或後續程序），聲請停止執行，顯係對尚未存在之行政處分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與停止執行應以行政處分為標的之要件不符。　　

五、本院查：  

  ㈠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5項規定裁定停止執行時，得選擇下列3種法律效果：1.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效力；2.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3.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續行程序。其中停止原處分之效力，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例如所確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經法院裁定停止時，即不生確認或形成效力。是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所定「行政處分停止執行」制度，並非單純限於「下命處分強制執行」之停止，兼及「行政處分效力之暫時遮斷停止」。因此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亦有停止執行制度之適用。

　㈡訴訟繫屬前行政法院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分別規定於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其規定內容依序為：「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及「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上開規定之立法目的，乃因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此情形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未明文規定），或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而其情況急迫，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即難以救濟之情形，自應賦與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於其針對該處分提起本案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行，俾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等情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而所謂「情況急迫」，則指原處分或決定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66號裁定參照)。　

　㈢本件抗告人於訴願程序業就原處分1、2依訴願法第93條第2項規定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執行，此有訴願書可稽(本院卷第31頁)，是原裁定未審酌上情，即以抗告人或未向訴願機關提起訴願或未申請停止執行，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欠缺保護之必要，固有未洽，惟其駁回抗告人本件聲請之結論則無二致（詳後述），仍應予維持。

  ㈣訴願法第93條第3項、第2項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分別將「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及「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列為「得停止執行」及「不得停止執行」之態樣，以符合停止執行制度，原則上係對獲得撤銷訴訟勝訴判決確定之受處分人或訴願人，提供有效法律保護之基本精神。從而，行政法院於審查停止執行之聲請時，依即時可得調查之事證判斷，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勝訴（即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即得裁定停止執行；惟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顯會敗訴（法律上顯無理由），則應駁回其聲請；至如聲請人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則應審究原處分之執行是否會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以及停止執行對公益有無重大影響等要件決定之。

　㈤經查，抗告意旨所指原審未審究露營場前經相對人核准設立在案，卻嗣後命歇業，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等節，惟原處分是否適法，仍有待原處分適法性之本案審理為終局判斷，依現有事證，尚無法在本件暫時權利保護之程序中，僅憑抗告人上開事實之主張及理由，就足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抗告意旨又以原處分並非能以金錢回復損害，應予停止執行等節，查原處分課予抗告人罰鍰、命歇業及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處分，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回復，至抗告意旨所指商譽、顧客信賴等難以回復一節，屬抗告人主觀認知，即亦非不得以金錢賠償或回復。再者，抗告人並未提出相關證據釋明何以本件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難以金錢估量填補損害之回復困難情形，依上開說明，自不符上揭「難於回復之損害」要件。

　㈥綜上所述，抗告人本件聲請，核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所定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原審據此駁回抗告人停止執行之聲請，結論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停止原處分及後續處分之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劉錫賢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昱妏





